
宜蘭縣政府勞資爭議合意仲裁案件

撤回申請書

主旨：申請撤回勞資爭議合意仲裁案。

說明：申請人勞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資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於　　年　月　日向宜蘭縣政府申請合意仲裁案，因

      □勞資雙方已於  年  月  日達成協議和解

      □放棄仲裁

      □另循管道以求解決

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，故撤回本勞資爭議合意仲裁案。

申請人(勞方)：     (簽章)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        申請人(資方)：     (簽章)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 　年　　　 月　 　　日


